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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临沂某国际贸易公司与新加坡某国际公司之间存在长期买卖胶合板的合

同关系。2022 年 6 月 30 日，临沂某国际贸易公司向新加坡某国际公司发函确认

账目。2022 年 7 月 6 日，新加坡某国际公司回复对账余额为 1127821.90 美元。

2022 年 7 月 7 日，临沂某国际贸易公司回复：我公司并未收到贵公司所付

31587.18 美元，截至 2022 年 7 月 7 日对账余额为 1159409.08 美元。后，临沂

某国际贸易公司向新加坡某国际公司催讨货款未果，诉至法院，请求新加坡某

国际公司及其常务董事、中国境内代表处连带偿还货款 1159409.08 美元及利息。

法律分析：法院审理认为，临沂某国际贸易公司、新加坡某国际公司的营业地

分别位于中国、新加坡，两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

因双方在合同中未明确排除适用公约，本案应适用公约解决争议。

双方在庭审中共同选择适用我国法律，公约未规定的适用我国法律规定。

公约第五十三条规定，买方有支付货物价款的义务。根据双方之间的对账单、

买卖合同、货物报关单等证据，法院对新加坡某国际公司拖欠临沂某国际贸易

公司货款 1159409.08 美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新加坡某国际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

间支付货款，应当向临沂某国际贸易公司支付该款项。根据公约第七十八条之

规定，临沂某国际贸易公司有权对新加坡某国际公司未支付的货款收取利息。

因公约未对利息计算方式作出规定，法院依照我国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规

定作出判决。新加坡某国际公司的常务董事及境内代表处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

临沂某国际贸易公司向其主张涉案债务的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启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国际商事法律的核心公约之一，在

提高法律适用的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为成员国的国际贸易行为提供指引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案各方当事人营业地均为公约缔约国，应优先适用国际条约解决争议。

法院通过查明事实，准确适用国内法与国际法，认定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行

中，外国公司的违约责任，为国内企业提高法律意识、增长国际合作经验、增

强维权本领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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